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90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上午9:15至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志。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79 人，代表股份 189,309,0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1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 171,875,9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4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9 人，代表股份 17,433,0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74人，代表股份 34,281,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31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6,847,9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62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9人，代表股份17,433,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90％。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童永胜先生、张志先生、王雪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选举童永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2,012,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45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6,984,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7148％。

表决结果：童永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张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0,485,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393％。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457,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4.2621％。

表决结果：张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王雪芬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9,351,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01％。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4,32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0.9537％。

表决结果：王雪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楚攀先生、沈华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公司聘任的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

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楚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2,180,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4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7,15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2063％。

表决结果：楚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沈华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82,23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28％。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7,20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3624％。

表决结果：沈华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同意188,95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1％；反对289,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1％；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931,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339％；反对 2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58％；弃

权 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02％。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董事会席位、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同意189,034,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7％；反对26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3％；弃权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6,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978％；反对 2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56％；弃

权 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89,005,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6％；反对29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977,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141％；反对 2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61％；弃

权 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6.01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同意189,034,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1％；反对26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6,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996％；反对 2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3％；弃

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1％。

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02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同意189,034,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0％；反对270,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6,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993％；反对 2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6％；弃

权 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1％。

6.03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同意189,011,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9％；反对29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4％；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983,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1325％；反对 29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24％；弃

权 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04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同意189,035,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6％；反对26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7％；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7,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2025％；反对 26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24％；弃

权 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6.05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189,03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4％；反对26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007,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2013％；反对 26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35％；弃

权 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浩律师、卢秋慈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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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月14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

根据《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第十四章 公

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中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的或主动

辞职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5,000股，占本激励计划涉及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13%，约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

股本的 0.0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即2025年11月15日起）向公司申报债权。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证

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将被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以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代理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人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即 2025年 11月 15日）起 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4:00—18:
00）；

2、申报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人：王涛、辛梦云；

4、电话：0755-86600637；
5、传真：0755-86600999；
6、电子邮箱：irmeg@megmeet.com、xinmengyun@megmeet.com；

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

司收到文件/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91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同意

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口头或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同日在深

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董事王雪芬、毛栋材、楚攀、沈华玉以通讯表决方

式参加，其余董事以现场表决方式参加）。会议由新一届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童永胜先生主持，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董事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童永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成员，任期三年，任期与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具体成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童永胜（主任委员、召集人）、张志、楚攀；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沈华玉（主任委员、召集人）、楚攀、童永胜；

3、提名委员会：楚攀（主任委员、召集人）、沈华玉、童永胜；

4、审计委员会：沈华玉（主任委员、召集人）、楚攀、王雪芬。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会同意聘任童永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当

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公司总经理童永胜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2、经公司总经理童永胜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沈楚春先生为公司首席技术官，任期三

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3、经公司总经理童永胜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涛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任期三年，

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童永胜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涛先生为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童永胜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辛梦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

年，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一：董事长兼总经理童永胜先生简历

童永胜，男，1964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电气工程博

士，浙江大学电力电子学科博士后。1996年至2001年任深圳市华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2001
年至2005年任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童永胜先生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97,483,2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72%，与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件二：专门委员会简历

1、童永胜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2、张志先生，1969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7年至1998年任深圳

市华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经理；1998年至2003年任深圳市康达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部经理、首席技术官；2003年至今历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技术官，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首席运营

官。

张志先生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5,949,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与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3、楚攀先生，1983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2010年7月至2023年3月

任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储能技术中心主任，2023年至今任中石油深圳

新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储能研发部负责人。

楚攀先生未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楚攀先生于 2022年参加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学习，并取得结业证

书。

4、沈华玉先生，198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财务学博士研究生、华北

电力大学博士后。2019年5月至今历任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25年11月至今兼任北

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沈华玉先生未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沈华玉先生于2024年参加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班学习，并取得结业证

书。

附件四：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志先生，见附件二。

2、沈楚春先生，1966年 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
年 10月至 2001年 10月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次电源产品线产品经理、成本经理、总工程师；

2001年10月至2005年3 月任深圳艾默生网络能源电气公司DC GLOBAL部成本经理、总工程师；2005
年至今历任公司项目经理、研发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首席技术官。

沈楚春先生未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王涛先生，1972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97年至2001年

任深圳市华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成本及预算管理部经理、财务总监助理；2001年至2010年任艾默生

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司库及分支机构管理部总监。2010年至今任公司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2013
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于2022年10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

王涛先生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与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件五：董事会秘书简历

见附件四。

附件六：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辛梦云，1995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生学历。2020年7月

至2020年12月任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助理，2021年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证券部，现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已于2022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止目前，辛梦云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七：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

王涛

0755-86600637

0755-86600999

irmeg@megmeet.com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

证券事务代表

辛梦云

0755-86600637

0755-86600999

xinmengyun@megmeet.com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92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
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会议认真讨论与审议，选举毛栋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毛栋材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五名非职工代

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同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

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5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毛栋材，男，1981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4月至2010
年2月任浙江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数据业务工程师，2022年11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任期已届满，2010年 3月至今历任公司工业电源生产部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工业电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毛栋材先生未持有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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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4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至2025年

11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30号公司3号会议室。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子文先生。

8、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41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409,894,9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50.99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406,888,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50.61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6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3,006,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6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3,006,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的0.37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6人，代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3,006,7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4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扣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

计持股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0％；反对214,6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856％；反对 214,6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04％；弃权3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40％。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自股东会

决议生效之日起，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原监事蒋万标先生、吴楚卿先生、李傲来不再担任监事，但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万标先生、吴楚卿先生、李傲来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

份，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且离任后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公司对蒋万标先生、吴楚卿先生、李傲来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8个子议案，逐项审议通过。

2.01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4％；反对214,6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901％；反对 214,6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04％；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6％。

表决结果：通过。

2.0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4％；反对214,6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4％；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901％；反对 214,6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404％；弃权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96％。

表决结果：通过。

2.03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2％；反对227,2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965％；反对 227,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94％；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1％。

表决结果：通过。

2.04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4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8％；反对215,6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590％；反对 215,6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36％；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4％。

表决结果：通过。

2.05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1％；反对216,1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弃权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4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196％；反对 216,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02％；弃权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2％。

表决结果：通过。

2.06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54,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2％；反对206,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6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882％；反对 20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78％；弃权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1％。

表决结果：通过。

2.07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2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反对227,2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9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801％；反对 227,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94％；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5％。

表决结果：通过。

2.08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6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7％；反对241,39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9％；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7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821％；反对 241,3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83％；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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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5年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为提高子公司的整体融资能力，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5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

融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以上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厦门日上金属

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开展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

高债权本金为4,500.00万元人民币。

以上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2、债务人：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

3、保证人：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最高债权限额：4,50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每笔债权分别计算，每笔债权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7、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手续费，及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利的费用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81,702.74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年（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83%，占最近一期（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为33.58%。

公司所有担保均在年度股东会审议范围内为子公司银行授信业务需要而提供，无其他任何对外

担保的行为。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亦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厦门日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5-069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注射用美罗培南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近日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注射用美罗培南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药品名称：注射用美罗培南

剂型：注射剂

规格：0.25g、0.5g、1.0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受理号：CYHB2550082、CYHB2550081、CYHB2550080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美罗培南为人工合成的广谱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而产生抗菌作用，

美罗培南容易穿透大多数革兰阳性和阴性细菌的细胞壁，而达到其作用靶点青霉素结合蛋白（PB⁃
Ps）。除金属β-内酰胺酶以外，其对大多数β-内酰胺酶（包括由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所产生的

青霉素酶和头孢菌素酶）的水解作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注射用美罗培南主要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由单一或多种对美罗培南敏感的细菌引起的感染：肺炎

(包括院内获得性肺炎)、尿路感染、腹腔内感染、妇科感染(如子宫内膜炎和盆腔炎)、皮肤软组织感染、

脑膜炎、败血症。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质量和疗效等同原研产品，本次注射用美罗培

南通过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药品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8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科技创

新债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并已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9日及 2025年 4月 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10月21日，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申请已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过（中市协

注[2025]MTN984号），核定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

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发行完成后，通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认

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五期科技创新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规模为10亿

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1月14日全部到账。现将具体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万元）

发行利率
（%）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第五期科技创新债券

102584722.IB

2025年11月14日

100,000.00

1.9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万元）

发行价格
（百元面值）

25浪潮电子MTN005(科创债)

3年

2028年11月14日

100,000.00

100.00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及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